关于《东台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情况说明

现就《东台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
1、 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2013年住建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的通知》；2014年省住建厅、财政厅、省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实施意见》；2019年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在国家和省的层面不断完善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体系，规范公租房管理。
2012年我市出台《东台市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实施细则》（东政办发〔2012〕193号）距今已有十多年。从2014年起，各地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并轨后统称为公共租赁住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市区居民生活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原实施细则无法顺应当前发展。因此，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相关政策精神，强化我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现有必要对细则进行修改完善。
二、主要修改内容和依据
1、原文件：廉租住房保障
修改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修改依据：苏建房保〔2014〕20号《关于全面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的实施意见》
2、原文件：第五条 (四)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800元。
修改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我市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收入标准。
修改依据：家庭人均收入每年按上年度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动态调整。
3、原文件：第十条 (三) 拥有汽车、营业及生产用房的。
修改为：(三)申请家庭成员名下拥有两辆以上或1辆价格超过7万元的非营运汽车或1辆价格超过10万元的营运机动车辆；
(四) 申请家庭成员名下有除个体工商户以外的营业执照；
修改依据：参照盐政传发〔2018〕348号文件第二条、盐政传发〔2015〕232号文件第三条。
4、原文件：第十一条 关于家庭人员的确定
家庭人口按市区城镇家庭同住的成员(同住址户口证明) 计算，包括夫妻双方及子女，以及具有法定赡养关系且实际居住一处、他处无住房的老人。 
修改为：1.在本市市区居住的一对夫妇可作为一个家庭申请；两代以上同户籍或共同居住其子女已成立家庭的，子女或父母可单独申请（如其中一方住房面积超过100㎡，另一方不得单独申请）。2.申请家庭人口应以主申请人户口簿载明的同户籍人口为准，未在同一户籍的配偶及子女，在提供其与申请人的有效关系证明后可纳入家庭人口，包括实际共同居住的夫妻双方及子女，以及具有法定赡养关系的老人等。3.同户籍内与申请人无法定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的人员不作为申请保障家庭人口。4.申请家庭中因结婚、生育原因增加的成员，符合保障条件的，计入保障家庭人口。
修改依据：1.参照盐房管〔2019〕4号文件一、（二）关于申请保障家庭人口的确定。
5、（1）原文件：第十二条1.住房面积按照申请家庭全部住房面积合并计算，家庭成员的私有住房(含已出售未满5年的私有房屋)、家庭成员承租的公有住房、待回迁的拆迁安置住房(含已领拆迁货币补偿款未满5年的) 计入申请家庭住房面积。
修改为：住房面积按照申请家庭全部住房面积合并计算，家庭成员的私有住房(含已出售未满5年的私有房屋)、尚未办理不动产证登记的商品房、家庭成员承租的公有住房、待回迁的拆迁安置住房(含已领拆迁货币补偿款未满5年的，面积均按原住房面积) 计入申请家庭住房面积。
对新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与申请家庭同户籍，但并未共同申请住房保障的父母或已婚子女，其私有住房不计入家庭住房面积。
对已享受我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同一户籍且共同居住的两代以上保障家庭的父母或已婚子女可单独申请，调整后的合计住房面积不得超过120㎡。
修改依据：参照盐房管〔2019〕4号文件一、（三）条中关于住房面积的计算。
6、第十五条 增加内容：（1）城市建设棚改过程中，市区仅有一处住房房屋征收（拆迁）合法建筑面积45平方米（不含45平方米）以下或补偿款在30万元（含）以下的被征收（拆迁）人可纳入我市保障范围。
增加依据：参照《东台市市区棚户区改造公共租赁住房托底保障实施办法》规定，因拆迁面积较小，所得补偿款无法购买房屋，可纳入保障范围。
7、原文件：第四十四条 西溪旅游文化景区原属市区范围区域的廉租住房保障工作按此实施细则执行。
去除依据：市区范围包含西环路以东、振兴路以南、通榆河以西、泰东河以北。
2、 提请市政府研究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公租房保障制度，规范公租房管理，《东台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实施细则》拟提交市政府研究。
